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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为解决深圳市路内停车泊位的规划建

设问题，分析了深圳市路内停车泊位的现状

及存在的问题。总结了欧美、日本对路内停

车泊位进行需求管理的经验，以及香港、台

湾、广州市停车泊位设置的具体做法。最后，

对深圳市路内停车泊位的设置提出了 4点建

议，即明确功能定位、统一规划建设、实施差

别收费、理顺管理机制。

Abstract：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-

ation and the existing issues pertaining to

on-street parking spaces in the City of Shen-

zhen, so as to tackle related problems facing the

city. Through an overview of the experiences in

parking demand management obtained from Eu-

ropean countries, USA, and Japan, and the prac-

tical approaches in design of on-street parking

spaces used in areas like Hong Kong, Taiwan,

and Guangzhou, the paper suggests that, while

adding more spaces to on-street parking in

Shenzhen, 4 aspects be taken into account, i.e.,

a clear goal and functionality, a unified design

and implementation, a differential parking pric-

ing, a streamlined management mechanis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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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 10月，深圳市财政局发布公告，从 2007年

10 月 1 日至新的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咪表收费公告发布

前，现有路内咪表停车泊位暂停收费。由于路内停车泊

位对机动交通、静态交通的影响，加上管理、执法等方

面的问题，“要不要设置路内停车泊位、如何设置路内

停车泊位”成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论证和研究的问题。

本文以路内咪表停车泊位为重点，对路内停车泊位设置

进行研究。

1 深圳市路内停车泊位存在的问题

1) 布局不合理，对机动交通影响严重

深圳市经济特区咪表停车泊位主要分布在罗湖的翠

竹、福田的百花等片区[1]，周边以居住停车需求为主，并

非主要满足居民公共出行需求，且部分路段道路宽度有

限，对机动交通影响较严重。其他免费路内停车泊位则

主要用于夜间临时停车。

2) 停车泊位利用率不高

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，路内咪表停车泊位周转

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停车场。北美国家的路内停车泊

位周转率为 3.8车次·d-1，其中，咪表停车泊位周转率为

5.5车次·d-1；在欧洲，免费路内停车泊位的平均停车时

间为4.5 h，周转率为2.24次·d-1，而路内咪表停车泊位的

平均停车时间为 1.6 h，周转率为 5.62车次·d-1；日本东

京，路内停车泊位周转率为5.03车次·d-1，路外停车场为

2.3车次·d-1。各国咪表停车泊位的效率几乎一致。

而深圳市经济特区路内停车泊位使用率不高，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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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转率约为1.3车次·d-1，远低于国外城市平均水

平。其中，约 67%的咪表停车泊位周转率低于

1.0车次·d-1 [1]。

3) 停车收费标准不合理

深圳市咪表停车收费标准低于路外公共停车

场，与公共汽车、出租汽车等公交方式相比也相

对较低。2007年 10月暂停收费之前，咪表停车

泊位收费标准为每半小时3元，价格低于地下停

车库、立体停车库等路外停车场。停车收费标准

结构倒挂导致路内停车周转率较低，平均停车时

间较长。

4) 规划建设与管理机制不顺畅

深圳市经济特区路内咪表停车泊位由深圳市

高戍达停车管理服务公司负责建设、经营和管

理。收费模式为停车者根据预计的停车时间预付

停车费用。高戍达公司负责咪表停车泊位的管

理，对居民停车不打卡或超时停车采取锁车等管

理手段。根据发展需要，高戍达公司针对收费方

式及监管手段进行了完善和改进。如收费系统具

备一、二次打卡功能，对本地违规停车取消锁车

管理行为，改由现场监管人员发告票等。其他临

时免费路内停车泊位则由交警部门设置和管理。

由于路内咪表停车泊位存在布局不合理、收

费偏低等问题，其建设投资效益较差，严重影响

了咪表停车泊位规划建设的积极性。同时，在规

划建设以及执法管理机制上，也不尽顺畅。

此外，深圳市于 2006年实施停车区域差别

供给和区域差别收费，而路内咪表在设置、收费

等方面并没有体现上述停车政策。

2 国内外经验

一般认为，理想的停车设施结构为建筑物配建

停车泊位占85%，路外和路内停车泊位占5%~10%，

其中，路内停车泊位不超过5%。

2.1 欧美

欧洲发达国家对路内停车采取合理规划、严

格控制的方针。如伦敦于 1966年在交通最为拥

堵的中心城区指定约 100 km2 的内伦敦停车地

区，采取抑制该区域路内停车的政策，全面禁止

路内停车。同时在需要短时停车的地点设置咪

表，在居民集聚地段设置路内特别停车区域，以

极低的费用提供给当地居民使用。直到今天，伦

敦的路内咪表停车泊位对规范中心城区的路内停

车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美国对路内停车制定

了较为完善且具体的管理法规，大多数城市采取

分地区、分时段收费的做法，在不影响机动交通

的前提下，局部路段设置路内停车泊位。

2.2 日本

1956年日本制定停车场法，将路内停车场明

确定位为建设必要的路外停车场之前的暂行措

施。其后，由于机动车拥有量剧增，路内停车对

机动交通的干扰越来越大，日本于 1962年开始

推行“购车自备停车泊位”政策，城市中心区的

路内停车被相继取消，但是违章停车仍屡禁不

止。1971年，日本开始采用咪表管理路内停车

场。近十几年来，由于长期严格贯彻执行“购车

自备停车位”政策，路内停车泊位数量正逐年减

少。据统计，1960年日本全国共有 6 576个路内

停车泊位，至1996年只剩1 333个。

2.3 香港

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从 1984年就开始将包

括路内停车泊位、多层停车场的公共停车场交由私

营公司管理。截至2006年底，全港共有约29 800

个指定的路内停车泊位(约17 800个为收费停车泊

位)，约占全部私人小汽车停车泊位的3%~4%。

香港的路内停车泊位通过交通标志与道路标

线，明确规定了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使用车辆类

型以及使用时段。同时，为使咪表停车泊位不被

长时间占用，电子停车咪表以15 min为一个停车

时间单位。

2.4 台湾

我国台湾省台北市的停车设施以“路外停车

为主，路内停车为辅”为原则，并注重加强路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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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规划与收费管理，加强交通秩序管理。路内

停车场仅设置在路外停车场、建筑物配建停车泊

位严重缺乏的区域，且根据片区内路外停车场的

建设情况动态调整。同时，路内停车场收费标准

原则上高于公共路外停车场，且高峰时间停车费

用高于其他时间。

2.5 广州市

2005 年广州市原八区共设路内停车泊位

6 171个(其中，咪表收费泊位 3 155个，3 016为

人工收费停车泊位)[2]，约占小汽车停车泊位总数

的 3%。广州市确定路内停车场的功能定位为

“路外停车供应的补充和配合”，明确要求路内停

车场的具体设置不能对道路机动交通产生过大影

响。路内停车泊位的设置由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组

织编制规划，其规划、建设和使用是一个动态

过程，2000年以来，路内停车泊位规划已修编

两次。

国内外经验表明，路内停车泊位的功能定位

必须与城市停车政策以及整体交通发展目标相一

致。路内停车泊位的规划建设及使用是机动交

通、静态交通整体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，必

须协调解决好。

3 相关建议

1) 明确功能定位，施行“区域差别和分类供

应差别”原则

随着深圳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，车辆拥有

量急剧增加，停车供需矛盾日趋严重。2005年，

深圳市明确城市交通发展的目标是“必须大力构

筑国际水平的交通体系” [3]，在此目标指导下，

应“平衡停车设施供应”，按照“区域差别和分

类供应差别”的原则实施停车设施供应。路内公

共停车场作为路外停车设施的有益补充，对于公

共停车需求较大而短期内又无法通过路外停车场

解决的区域，可满足车辆的短时停放，补充路外

停车设施的不足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供需

矛盾，对高效利用现有道路资源将发挥积极的

作用。

2) 统一规划、建设，定期对路内停车泊位进

行动态评估

规划、公安等相关部门应对路内停车路段进

行动态评估，并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及路段周边停

车场的建设情况提出评估意见。路内停车泊位的

设置必须符合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及停车政策。同

时，路内停车规划应根据城市路网状况、交通状

况、路外停车规划及路外停车设施建设状况，控

制路内停车泊位发展总量。路内停车泊位设置应

满足交通管理要求，并保证车流和人流的安全

与畅通，对机动交通的影响应控制在容许范围

之内。

此外，路内停车应与路外停车相协调，随着

路外停车设施的建设与完善，路内停车应进行相

应的调整。根据城市发展要求及交通管理情况，

每1~2年应对路内停车泊位实行动态评估，及时

采取撤销及新增路内停车泊位的调整措施。

3) 实施差别收费，调控路内停车泊位的临时

服务功能

路内停车收费应综合考虑路外停车设施收费

情况，并充分体现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。即应

制定科学、合理、弹性的价格收费机制，充分体

现其提供临时停车服务的功能。建议拉开短时路

内停车与路外停车的收费差距，并参照路外停车

设施按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等级的收费标准，对路

内停车路段实行按等级、区域制定收费标准，以

引导车辆进入路外停车设施停放。同时，建议取

消路内停车费用按月收取的优惠政策。

4) 理顺产权及管理机制，加强路内违章停车

的监管

停车咪表作为城市交通的公共资源，应由政

府投资建设，产权、收入均归政府所有，但管理

方式可有不同。借鉴国内外经验，路内停车泊位

的日常运营费用可由政府委托专业管理公司代

收。路内停车泊位的执法管理应纳入交警的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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